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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25】1号， 以下简称 “《事先告知

书》” ），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重大违法类退市

风险警示。 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根据其认定的事实，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3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 其中，A股

股票收盘价为0.87元/股，B股股票收盘价为0.044美元/股。如A、B股股票的收盘价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一、公司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事先告知书》(【2025】1号)，查明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此前,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1月1日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认定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根据《事先告知书》《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该

情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第

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续如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交易类退市风险

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3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 其中，A股股

票收盘价为0.87元/股，B股股票收盘价为0.044元/股。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

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其A、B股

股票的收盘价如果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

市交易。

三、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9.3.2条第一款

第（二）、（三）项所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2024年年报

显示，2024年度累计发生亏损65.81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0.64亿元，负债总额101.44

亿元，净资产为-0.80亿元。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99.50亿元，

负债总额100.07亿元，净资产为-0.57亿元，仍然资不抵债。 如2025年年报披露后，仍不满足《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强制退市。

四、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三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一是，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能在1个月内

完成整改的情形；二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是， 根据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4】59号）及《决定书》(〔2024〕96号)�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三）、（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存在流动性风险

因前期诉讼案件，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且有部分金融机构已下调公司征信分类及评级。 若评级及

征信分类持续下调或债务违约加剧，可能导致银行授信收缩，流动性风险加剧，进而影响日常生产经

营。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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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截至目前，本期计划通过“广发原驰·锦州港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

场交易系统累计买入公司股票8,723,2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成交均价为人民币3.8774元/股，

锁定期自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28日。 上述锁定期满后至今，本期计划尚未减持公司股票。

2.本期计划存续期3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即存续期为2018年1月24日至2021年

1月23日。

3.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2022年11月23日、2024年11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延长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延长至2027年1月23日。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变更资产管理机构情况

公司本期计划原资产管理人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公司本期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变更为公司自行管

理，并由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具体管理事宜。 本次变更完

成后，本期计划按照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规定继续执行。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

的议案》，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资产管理机构事项。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计划变更资产管理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与之

相关的内容相应调整，其他内容不变。 变更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

定，不会对本期计划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根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规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

括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本期计划的管理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因此本期计划变更管理机构无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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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B股股票于2025年5月22日、5月23日、5月26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存在多重退市风险，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 。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1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警示。 后续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后，根据其认定的事实，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3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如A、B股股票

的收盘价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经自查，并向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

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B股股票于2025年5月22日、5月23日、5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未出现重大变化

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未

发生变化，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与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经自查，并向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 亦未发现其他

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没有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的风险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事先告知书》，查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

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5）。 此前,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1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以下

简称“《决定书》” )，认定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根据《事先告知书》《决定书》所认

定的事实，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该情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续如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类强制退市的风险

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3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其A、B股股票的收盘价如果同时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三）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9.3.2条第一款

第（二）、（三）项所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2024年年报

显示，2024年度累计发生亏损65.81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0.64亿元，负债总额101.44

亿元，净资产为-0.80亿元。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99.50亿元，

负债总额100.07亿元，净资产为-0.57亿元，仍然资不抵债。 如2025年年报披露后，仍不满足《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强制退市。

（四）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三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一是，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能在1个月内

完成整改的情形；二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是， 根据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4】59号）及《决定书》(〔2024〕96号)�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三）、（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交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存在流动性风险

因前期诉讼案件，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且有部分金融机构已下调公司征信分类及评级。 若评级及

征信分类持续下调或债务违约加剧，可能导致银行授信收缩，流动性风险加剧，进而影响日常生产经

营。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和协议；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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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0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0,055,23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18,078,04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977,1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06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982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239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9号，以下简称“《决定

书》” ）显示：“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涵” ）、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圣” ）为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锦州港” ）股东，自2016

年3月28日起，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受同一主体刘辉控制，根据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成为锦州港第一大

股东。

西藏海涵、西藏天圣合并持有锦州港股份超过20%，未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并按要求披露相关

信息，且未聘请财务顾问对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 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决定对西藏海涵、西藏天圣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

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

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 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

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计票时，上述股东仍未完成整改。根据规定，上

述股东持有股份未被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尹世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宋天革、独立董事杨华因其它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职工监事尹鸿军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桂萍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董监高责任险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471,963 91.6992 59,409,285 8.2733 196,800 0.0275

B股 510,192 25.8039 1,444,593 73.0631 22,400 1.1330

普通股合计： 658,982,155 91.5182 60,853,878 8.4512 219,200 0.0306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783,057 78.5127 52,275,096 7.2798 102,019,895 14.2075

B股 1,074,311 54.3353 897,874 45.4117 5,000 0.2530

普通股合计： 564,857,368 78.4463 53,172,970 7.3845 102,024,895 14.169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曲绍勇 67,397,994 9.3601 否

3.02 花 明 45,670,230 6.3426 否

3.03 许 宁 41,490,218 5.7620 否

3.04 曲海潮 931,482,831 129.3626 是

3.05 吴春华 907,888,165 126.0859 是

4.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苏春华 770,329,696 106.9820 是

4.02 沈彬荣 40,558,186 5.6326 否

4.03 梁 胜 2,630,584 0.3653 否

4.04 刘 野 507,007,563 70.4123 是

5.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曾 霞 562,743,220 78.1527 是

5.02 李 悦 102,058,147 14.1736 否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签订《董监高责任险

协议》的议案

57,259,514 48.3886 60,853,878 51.4261 219,200 0.1853

3.01 曲绍勇 67,397,994 56.9564

3.02 花 明 45,670,230 38.5948

3.03 许 宁 41,490,218 35.0623

3.04 曲海潮 28,898,869 24.4217

3.05 吴春华 5,304,204 4.4824

4.01 苏春华 68,607,055 57.9781

4.02 沈彬荣 40,558,186 34.2747

4.03 梁 胜 2,630,584 2.2230

4.04 刘 野 5,284,922 4.4661

5.01 曾 霞 62,462,674 52.7856

5.02 李 悦 616,052 0.52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1、3-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2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3.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议案4.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5.00《关于选举

监事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详见上表；

3、对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的议案为第1、3-5项，表决结果详见上表。

4、议案 3.00、议案4.00、议案 5.00�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方式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鹏、秦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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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5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

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人，现场参会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尹世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尹世辉先生、曲海潮先生、吴春华女士、丁金辉先生，董事长尹世辉先生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裴松先生、苏春华女士、丁金辉先生，独立董事裴松先生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野先生、裴松先生、曲海潮先生，独立董事刘野先生任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苏春华女士、刘野先生、纪国良先生，独立董事苏春华女士（会计专业人士）任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原资产管理人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公司自

行管理，并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管理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93� � � � � � � �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5-026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诸暨高特佳睿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高特佳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睿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广州安必

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必平” 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本次安必平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的股东为诸暨高特佳睿

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诸暨高特佳” ）、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高特佳” ）、杭州高特佳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高

特佳” ）、杭州睿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睿泓” ）（诸暨高特佳、重庆高特佳、杭

州高特佳、杭州睿泓以下合称为“出让方” ）；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总数为1,871,500股，占安必平总股本的比例为2.00%。 其中，诸暨高特佳

拟转让股份总数为1,081,700股，占安必平总股本的比例为1.16%；重庆高特佳拟转让股份总数为404,

100股，占安必平总股本的比例为0.43%；杭州高特佳拟转让股份总数为248,500股，占安必平总股本的

比例为0.27%；杭州睿泓拟转让股份总数为137,200股，占安必平总股本的比例为0.15%；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受让方

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截

至2025年5月26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拟参与转让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诸暨高特佳 4,678,385 5.00%

2 重庆高特佳 1,747,571 1.87%

3 杭州高特佳 1,074,760 1.15%

4 杭州睿泓 593,446 0.63%

合计 8,094,162 8.65%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安必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不属于安必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出让方诸暨高特佳、重庆高特佳、杭

州高特佳、杭州睿泓与王海蛟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8.73%，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 王海蛟

为安必平董事。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出

的承诺的声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拟转让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规则规定的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第六条规定的窗口

期。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有足额首发前无权利瑕疵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

务的承诺。 出让方本次询价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无权利瑕疵的股份数量。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1,871,5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00%，转让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序号 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

例

占一致行动人合计

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原因

1 诸暨高特佳 1,081,700 1.16% 23.12%

22.92%

自身资金需求

2 重庆高特佳 404,100 0.43% 23.12% 自身资金需求

3 杭州高特佳 248,500 0.27% 23.12% 自身资金需求

4 杭州睿泓 137,200 0.15% 23.12% 自身资金需求

合计 1,871,500 2.00% - - -

注：出让方诸暨高特佳、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与王海蛟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

为8,164,162股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华泰联合证券综合考虑出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安必平股票交易均价的70%

（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华泰联合证券将对

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购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有效认购的累计认购股数等于或首次超过1,871,500股时， 上述累计有效认购的最低认购价格

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1,871,5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华泰联合证券

联系人：华泰联合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abp2025@htsc.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5-83387705、021-3896658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

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

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

计划书》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

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

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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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下午14:5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 一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云华路333号公司208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鑫先生。

6、会议的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45名，代表股份数为287,863,77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9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名，代表股份数为279,151,74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009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37名，代表股份数为8,712,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302%。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431,7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9％；反对3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6％；弃权8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433,2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4％；反对3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弃权8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371,2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9％；反对3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4％；弃权14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429,0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0％；反对3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弃权8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274,1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2％；反对5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8％；弃权8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153,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2562％；反对5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13％；弃权

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魏洪宽、周俊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4,34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27％；反

对3,20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4％；弃权14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4,507,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41％；反对3,204,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3％；弃权15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83,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044％；

反对1,142,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388％；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7,51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9319％；反对1,142,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07％；弃

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7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423,9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2％；反对3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弃权8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30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696％；反对3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62％；弃权

8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427,3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4％；反对3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弃权9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铃、毕昶旭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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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188号公司本部办公大楼二楼多媒

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962,2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60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文树梁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王毓敏、张久利、韩国庆、独立董事姜绍英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卢克南、监事王吉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邓泽刚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39,161 99.9387 78,301 0.0389 44,800 0.0224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37,661 99.9379 79,801 0.0397 44,800 0.022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39,161 99.9387 78,301 0.0389 44,800 0.022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和2025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37,461 99.9378 80,001 0.0398 44,800 0.022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22,361 99.9303 96,901 0.0482 43,000 0.02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35,761 99.9370 78,701 0.0391 47,800 0.02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2,289 96.4635% 80,201 2.2475% 46,000 1.28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7,989 96.6232% 74,001 2.0737% 46,500 1.3031%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选举赵康先生为公司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21,161 99.9297 76,501 0.0380 64,600 0.0323

9.02议案名称：文树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22,861 99.9306 74,801 0.0372 64,600 0.03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5,793,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028,589 97.2931 96,901 1.8748 43,000 0.8321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30,353 89.2608 56,901 6.1167 43,000 4.622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198,236 99.0562 40,000 0.943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028,589 97.2931 96,901 1.8748 43,000 0.8321

7

关于公司与航天科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3,442,289 96.4635 80,201 2.2475 46,000 1.2891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关

联交易总额的议案

3,447,989 96.6232 74,001 2.0737 46,500 1.30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5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7项和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单位； 三个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97,393,772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45.78%。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上述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希崇、张洪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和召集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01� � � � � �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公告编号：临2025一029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25年5月21日以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6

日下午4时在公司本部召开，由董事赵康先生主持；通讯表决截止时间为5月26日下午5时。 会议应参加

董事8名，实参加董事8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董事会选举赵康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赵康、王毓敏、张久利、韩国庆、姜绍英。 赵康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顾冶青、姜绍英、叶青、赵康、姚昌文。 顾冶青任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不变。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附件：董事长赵康先生简历

赵康：男，汉族，1970年3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曾任航天工业总公司061基地3247

厂生产计划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61基地遵义群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贵阳群建

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贵州凯科特材料公司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61基地贵州群建齿轮有限公司、

贵州群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61基地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总

会计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十研究院副院长；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航天

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现

任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

证券代码：688576� � � � � � �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

441,826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41,82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804号）同意注册，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250,367股，并于2023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53,001,46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133,405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11,868,06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锁定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24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41,82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0.9501%，对应限售股

股东数量为1名，将于2025年6月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2024年6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依法注销。 公司于2024

年9月20日、2024年10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374,153股公司股份予

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前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001,466股变更为49,627,

31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1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依法注销。 截至

2025年3月18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份回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3,124,532股。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

次所回购的股份后，总股本由49,627,313股变更为46,502,781股，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截至2024年6月17日，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312,721股。 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10,000股继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将剩

余的1,002,721股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前述回购股份注销事项仍在办理过程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

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西山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 西山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西山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西山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41,82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比例为0.9501%，限售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441,826 0.9501 441,826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441,826 24

合计 441,82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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